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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四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耐新材”、“发行人”或“公司”）

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

证券”）作为强耐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辅导机构，已于 2020

年 7月 23日签署了《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辅导协议》。开源证券作为辅导机构于 2020年 7月 29日向贵局报送了辅

导备案申请材料，并于 2020年 8月 1日获得备案登记，于 2020年 10月 29日向

贵局报送了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于 2020年 12月 3日向贵局报送了辅

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二期），于 2021年 2月 5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工作进展报

告（第三期）。

开源证券结合实际情况对强耐新材进行了第四期辅导，现将本期辅导工作进

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时间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1年 2月 1日至 2021年 4月 30日。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主要经营和财务情况

发行人是集绿色建筑建材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推广为一体的资源综合利

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行人主要利用粉煤灰、电石渣等工业固废和建筑垃圾

为原材料，生产蒸压砖、水泥基砂浆、石膏基砂浆、透水混凝土、自流坪砂浆、

防冻、抗裂砂浆、瓷砖胶、勾缝剂、稠化剂等，形成了集墙材系列、砂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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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系列及装配式建筑四大体系 30余种产品的工业体系，具备年产标砖 2.6亿

块、普通砂浆 120万吨、特种砂浆 40万吨的生产能力，年综合利用固废 100余

万吨。发行人重点研发可替代水泥的工业副产石膏高值化利用技术，以工业副产

石膏为基料，配合超细无机填充料及多聚合物改性激发剂和多级配骨料生产高流

动性浆体——石膏自流平。发行人全面掌握了石膏自流平的配方、生产工艺和施

工工艺，研发了配套施工装备，累计施工面积超过 40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全国

石膏基砂浆系统生产与应用技术的“领头羊”。

本辅导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状况未出

现异常或不利变化。

根据发行人未经审计的 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

行人总资产 26,230.26万元，相比 2019年末增长 14.67%；总负债 14,246.01万元，

相比 2019年末增长 15.7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84.29万元，相比

2019年末增长 13.45%。2020年，发行人营业收入 17,616.93万元，同比增长2.98%，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增长不及预期；由于石膏基建筑新材料占比提升，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1,420.82万元，同比增长 36.56%；扣除费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51万元，同比增长 55.28%。

（二）发行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情况

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运作，

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自主经营能力和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发行人能够正

常履行三会程序，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勤勉尽责地履行各自权利和义

务，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运行有效，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情况总体良好。

（三）本次辅导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

2021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

挂牌相关事宜》、《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等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情况，为配合公司业务发展及

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经慎重研究决定，决定终止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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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申请，2021年 3月 9日公司股票停牌。

2021年 3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

2021年 4月 9日，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转让公司报送了

终止挂牌相关申请材料；同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予以受

理，并出具了编号为 ZZGP2021040041的《受理通知书》。2021年 4月 28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河南强耐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21】

1257号），同意公司股票自 2021年 4月 30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

三、本阶段完成的辅导工作

（一）辅导工作内容

1、尽职调查

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对强耐新材进行了尽职调查，通过实地调查、现场访

谈、审阅相关文件等方式对发行人的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

易、发展规划、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等进行了尽职调查。

2、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本辅导期内，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核查发行人历次三会文件和议事规则等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履

行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持续关注和进一步规范发行人公司治理

结构，保证发行人管理系统的规范运转，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范围。

3、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组织辅导对象对《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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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学习，使

其理解创业板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辅导工作小组审阅了发行人重大诉讼相关文件，督促发行人披露相关信息，

并指导发行人及相关负责人加强法规学习，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根据实际需要，就重要问题及时与发行人沟通，积极

商讨发行人运营现状，督促发行人从各方面持续规范运作。

（二）开展方式

1、组织自学

辅导工作小组收集并接受辅导人员发送了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接受辅导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

2、开展尽职调查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查验、实地走访、与发行人相关

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对发行人开展全面尽职调查。

3、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会同各中介机构与发

行人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辅导机构及各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在本

辅导期内保持良好沟通。

（三）辅导人员情况

开源证券与强耐新材签署《辅导协议》后，开源证券制定了详细的辅导工作

计划及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史丰源（保

荐代表人）、程昌森（保荐代表人）、张萌倩、王源、王露琦等 5人，其中史丰

源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全部辅导人员均具备有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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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所有辅导人员不存在同时担任超过 4家公司辅导

工作小组成员的情况。

（四）接受辅导的人员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王文战 董事长、总经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千长春 董事、副总经理

周 详 董事、董事会秘书

赵松海 董事

刘凤霞 董事

尚海涛 监事会主席

张东东 职工监事

王三国 监事

王玉娥
武陟县佳益节能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

范大妮 5%以上自然人股东

（五）辅导效果

本辅导期内，开源证券、发行人均履行了辅导协议中的义务，各项辅导工作

按照辅导工作计划有序进行，达到了较好的辅导效果。

（六）发行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1、公司能够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需要进一步加强

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有

效运行。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其他中介机构通过日常沟通、中介机构协调会

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发行人相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



7

2、发行人部门房产未取得房产证。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其他中介机构

向发行人提出了整改要求，发行人正在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推进相关房产证办

理工作。

3、发行人尚未聘请独立董事。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其他中介机构向发

行人提出了整改要求，发行人正在物色、考察人选。

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 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虽然同比大幅增长，但仍未达到创业板申报财务条件。开源证

券辅导工作小组组织发行人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注册制相关文件，督促发

行人加强业务拓展，努力提升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随着国内经济活动的全面恢

复，发行人运营已经恢复正常，石膏基建筑新材料业务增长较快，同时发行人已

经初步完成了全国布局，预计 2021年全年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可以达到

申报条件。

（七）下一阶段辅导工作重点

1、继续督促辅导对象深入学习创业板上市向法律法规，并组织参与辅导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对辅导对象进行集中授课。

2、继续开展对发行人的尽职调查工作，并结合第一期辅导通过尽职调查了

解到的情况，协同其他中介机构对需要规范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督促落实。

3、辅导发行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信息披露、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水平。

4、跟踪、督促发行人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从而达到申报条件。

5、跟踪、督促发行人尽快办理相关房产的房产证，尽快补充独立董事。

四、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 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虽然同比大幅增长，但仍未达到创业板申报财务条件。随着国内

经济活动的全面恢复，发行人运营已经恢复正常，石膏基建筑新材料业务增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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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同时发行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全国布局，产品供不应求，目前基本达到了预定

目标，接下来发行人将积极扩大生产，保证产品供应，努力扩大营业收入规模，

提升盈利水平，从而确保达到创业板申报相关财务条件。

（以下无正文）




